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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我们作为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

国重工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 

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 《中国船舶

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 

本着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精神，规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与权利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

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查， 

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会同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

问、法律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的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、审计及评估等工作。同时，充分关注事

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

务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

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。 

2、公司预计无法在重组停牌后3个月内复牌。为保证公平信息披

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根据《上市公司

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》要求，公司拟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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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继续停牌，即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7年8 

月31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，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

事己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 

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综上，同意公司《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此

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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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 

票继续停牌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血些 含舜 
李长江 	 李纪南 

咔缚 
张金奎 	 韩方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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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 

票继续停牌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李长江 李纪南 	 王永利 

张金奎 	 韩方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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